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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鑑定報名文件 

 

★報名者請將本頁置於報名資料首頁，並依下列報名資料順序，依序放置。 

★請填寫黑框線內之內容。 

考生姓名 
 

准考證號碼 
 

報名管道 
 □管道一術科測驗(請檢核以下報名資料項目，除 9.不需繳交，10.11.依需求，其餘皆需繳交) 

 □管道二書面審查(請檢核以下報名資料項目，除 10.11.依需求，其餘皆需繳交) 

學生目前就讀學校 國民小（中）學 

家長簽名  

★以下由國中受理單位審核 

管道一 
檢核項目 

管道二 
檢核項目 

報名資料 

□ □ 1. 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鑑定報名表暨准考證(附件一) 

□ □ 2. 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鑑定申請及審查表(附件二) 

□ □ 
3.藝術才能美術優異學生觀察推薦表(附件三) 

含美術才能表現優異具體事蹟資料影本(獎狀、證明、照片等)，A4 規格並加蓋

與正本相符章及原就讀學校行政職章 

□ □ 4. 3 個月內正面 2 吋半身脫帽彩色證照相片 1 式 2 張 

□ □ 5.戶口名簿影本（A4 規格並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原就讀學校行政職章） 

□ □ 6.個人報名繳交在學證明書，團體報名繳交學校團體報名表(附件五) 

□ □ 7.回郵限時掛號信封 1 個（貼足 35 元郵票，填妥學生姓名、郵遞區號及收件地址） 

□ □ 8.繳費 1,500 元 

 □ 
9.獲獎紀錄：參加政府機關（構）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美術類科競賽表現優異，獲

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特優或國際性競賽前三等(附件四)。 
(A4規格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原就讀學校行政職章) 

  
10.檢附區公所開立之中低收入戶、低收入戶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影本(正本驗畢歸

還，得免收報名費，無需求者免) 

  11.身心障礙學生特殊考場服務申請表(附件六，無需求者免) 

 

受理報名國中 
承辦單位核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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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一】 

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鑑定報名表 
 

准考證號碼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

姓 名  生
日  年 月 日 性別  

 
請貼最近3個月內正
面2吋半身脫帽彩色

證照相片 

就 讀 
學 校 國小(中) 身分證 

字 號           

監護人 
姓 名  電

話 
(   ) 手

機  

通 訊 
地 址 

□□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（請勿自行撕開） 

--------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--------- 

 

注意事項 

一、測驗時間之起訖均以鈴聲為準，

各節測驗間，於測驗前敲預備

鈴，學生入場。 

二、學生應按規定之測驗時間攜帶

准考證入場。各節測驗遲到逾

10 分鐘者，不得入場，該科不

予計分。 

三、術科測驗提供畫板及畫紙，學

生請自備各項術科測驗所需用

品，得攜帶僅有計時功能之電

子錶(須設定為靜音)，其他電

子產品 (含手機 )請勿攜帶入

場。 

四、考生不得有交談、偷看、抄襲、

夾帶、頂替或其他舞弊情事，

違者取消考試資格。 

五、測驗結束之鈴聲響畢立即停止

作答，作品需按時繳回，不得

攜出試場。 

 

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 
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鑑定 

准 考 證 
 

 請貼最近3個月內

正面2吋半身脫帽彩

色證照相片 

 

內容 

時間 

115年3月29日 

（星期日） 

08：10 預備 

08：20～10：00 素描 

10：10 預備 

10：20～12：00 水彩 

13：10 預備 

13：20～15：00 創意表現 
 

 

 

 

編號:   （免填）       

 

姓名:___________ 
        (考生自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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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二】 

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鑑定申請及審查表 

※注意事項：請填寫黑框線內之內容，並在
最下方申請人(學生)處簽名及填寫申請日期。 准考證號碼 

 

基 

本 

資 

料 

姓名  申請類別 美術類 

出生日期      年   月   日 
性

別 
 身分證字號 

 

就讀學校                 市 (縣)                  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小（中）學（校名全銜） 

監護人  關

係 

 
聯絡電話 

（公）： 
（家）： 
（行動）： 

通訊地址 
 

受理報名國中  

報
名
資
格 

管
道 

申請條件 審查結果 
(含簽章) 

一 □美術類科表現優異，並具有美術才能表現優異具體事蹟資料。 

受理報名國中 
承辦單位核章 

二 

□參加政府機關（構）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美術類科競賽表

現優異，獲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特優或國際性競賽前三等者。

（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） 

鑑
定
流
程 

資料審查 

□藝術才能美術優異學生觀察推薦表（含具體

事蹟資料）。 

□獲獎紀錄：參加政府機關（構）舉辦之國際

性或全國性美術類科競賽表現

優異，獲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特優

或國際性競賽前三等。 

審查結果 

管道ㄧ 
□通過，參加術科測驗 

□未通過 

管道二 

□通過，優先入班 

□未通過，依管道ㄧ參

加術科測驗 

術科測驗 

素描 水彩 創意表現 總分 術科測驗結果 

    □ 通過標準 

    □ 未通過標準 

研
判 審查結果 

□ 錄取          國民中學美術班 

藝才鑑定小組核章 

□ 未錄取 

 

申請人(學生)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115年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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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三】 

藝術才能美術優異學生觀察推薦表 
一、學生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：115 年   月   日  

姓  名  性別  推薦人簽章  

就讀學校 
___________市 (縣)          國民小（中）學 

          年           班           號 

與被推薦人

關係 

□專家學者    □家長 

□指導教師  

□其他____________(請說明) 

二、美術優異能力觀察表 (※高低依次為 5 至 1，請勾選適當選項：5 為完全符合，4 為大致符合，3

為部分符合，2 為小部分符合，1 為完全不符) 

觀  察  項  目 5 4 3 2 1 

1. 繪畫、雕塑等表現技藝精巧，擅長平面或立體的設計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2. 具有豐富的視覺意象與想像力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3. 視覺記憶力優秀，回憶視覺影像的能力很強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4. 經常閱讀美術方面的讀物，或蒐集與美術相關的資料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5. 美術作品獨特，具有創意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6. 創作表現的題材廣泛，包括：人物、動物、靜物、風景、自由想像

等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

7. 善於運用線條、造型、色彩描繪所要表現的事物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8. 作品結構、空間及物相比例之掌握良好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9. 具有優秀的藝術鑑賞能力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10. 參與美術展覽或競賽表現優異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三、美術表現與具體事蹟  

(一)推薦人(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或家長)之觀察敘述 

    (※請以簡明文字描述其美術才能特質或表現傑出等具體事蹟)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二)美術才能表現優異具體事蹟（無則免附） 

(※請填寫美術類表現事蹟，並將具體證明文件影本以 A4 規格依序裝訂於表後。) 

資料序 主辦單位 獲獎年月 獲獎項目 名次等第 

1  年   月   

2  年   月   

3  年   月   

4  年   月   

5  年   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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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四】(參加管道二書面審查) 

獲獎紀錄：參加政府機關（構）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美術類科競賽表現優異，獲全國

學生美術比賽特優或國際性競賽前三等獎項。 
※請填寫 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3 月 24 日期間獲獎紀錄，並須附 A4 規格證明文件影本（加蓋與正

本相符章及原就讀學校行政職章，送藝才鑑定小組審議），依序排列於後。 

競賽 

類型 
主辦單位 

獲獎 

年月 
競賽名稱 獎項成績 

備註 
（獲獎競賽簡章

等證明文件） 

國際性 

   年  月    

   年  月    

   年  月    

全國性 

   年  月    

   年  月    

   年  月    

 

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鑑定 
 

管道二：參加政府機關（構）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美術類科競賽表現優異，獲全

國學生美術比賽特優或國際性競賽前三等獎項。 
 

審查說明如下 

1. 參加政府機關（構）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美術類科競賽表現優異，獲全國學生美

術比賽特優或國際性競賽前三等。該獎項應為 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3 月 24 日

期間所獲得。 

2. 美術類科之競賽活動係指繪畫、平面設計、漫畫、水墨、版畫等類之個人美術創作

競賽。 

3. 政府機關（構）應為本國（或該國）之教育或文化主管行政機關。 

4. 國際性競賽，係指三個國家或三個國家以上之跨國性比賽，其主辦國之辦理單位應

為該國政府機關，且國外單位主辦之國際性競賽證明需經我國駐外單位認證。 

5. 持用國外所發文件者，需取得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文件證明，並繳驗有關證明文件。

所備之證明文件如為虛偽不實之資料者，將觸犯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之「偽造文書

罪」，爾後若證實上述情事則註銷其鑑定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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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五】 

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鑑定團體報名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個人報名檢附在學證明書即可) 

學校名稱：        國民小（中）學 學校聯絡電話：  

查下列學生，現在就讀本校      年級屬實，以資證明。 

學生姓名 出生年月日 學生姓名 出生年月日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此證【加蓋學校關防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115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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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六】 

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鑑定 

身心障礙學生特殊考場服務申請表  

學生姓名 
 

性    別 □男    □女 

就讀學校                市(縣)           區(鄉鎮市)                   （校名全銜） 

緊急連絡人 
 

聯絡電話 
（電話）       

（手機） 

浮  貼 

 

身心障礙手冊（證明）正反面影本 

或 

縣(市)鑑輔會核發之鑑定證明影本 

 

 

 ◎身心障礙學生考場服務項目：請學生依需求勾選申請項目 

申請項目 需求情形 藝才鑑定小組審定結果 

提早入場 
□ 是（提早五分鐘進入試場準備） 

□ 否 

□是      

□否  

考場所需 

輔具 

□ 檯燈(請自備)   

□ 放大鏡(請自備) 

□ 盲用電腦        

□ 其他（請說明）： 

□是      

□否 

其他功能性障

礙所需服務 

（請詳填） 

 

 

□是      

□否  

學生簽名  家長簽名  

 

國小審核人 

簽章 
 藝才鑑定小組核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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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七】 

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鑑定結果複查申請表 

收件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115 年    月     日 

學生姓名  准考證號碼  

聯絡電話 
（  ） 

手機： 
聯絡地址  

申請複查科目 

(複查項目請 ) 

□ 

素描 

□ 

水彩 

□ 

創意表現 

原登記成績    

申請人簽名  

檢 附 鑑 定 結 果 

通 知 書 （ 影 本 ） 

正 本 驗 畢 發 還 
 

繳 複 查 費 

（ 1 0 0 元） 
 

限時掛號 

回郵信封 

 

…………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鑑定結果複查回覆表 

收件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115 年    月     日 

學生姓名  准考證號碼  

申請複查科目 
□ 

素描 

□ 

水彩 

□ 

創意表現 

複查成績結果    

備註  

 
臺中市藝才鑑定小組（戳記） 

…………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鑑定結果複查申請 

收件證明 

茲收到考生：              准考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申請術科測驗成績複

查，俟「臺中市藝才鑑定小組」辦理複查後，將以「限時掛號」信件通知複查結果；特

此說明並證明。 

             

收件時間：115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分     收件單位（核章）：          


